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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24-066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 或“公司” ）于2024年8月1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并减资注销方案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2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并减资注销的方案》（公告编号：

2024-06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现

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

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4年8月1日公司登记在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1 北京新里程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825927323.00 24.23

2 阙文彬 366317769.00 10.75

3

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通健康

产业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191371923.00 5.61

4 成都振兴嘉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00.00 2.93

5

大河智汇（拉萨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9800000.00 2.63

6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73839500.00 2.17

7

长安基金－工商银行－华鑫信托－鑫康财富3号单

一资金信托

71660052.00 2.10

8

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通芝

康健康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8128077.00 2.00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3103750.00 1.85

10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0.00 1.76

二、2024年8月1日公司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比例（%）

1 北京新里程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825927323.00 25.13

2 阙文彬 366317769.00 11.15

3

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通

健康产业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191371923.00 5.82

4 成都振兴嘉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00.00 3.04

5

大河智汇（拉萨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9800000.00 2.73

6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73839500.00 2.25

7

长安基金－工商银行－华鑫信托－鑫康财富

3号单一资金信托

71660052.00 2.18

8

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通芝康健康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8128077.00 2.07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医疗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3103750.00 1.92

10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0.00 1.83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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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A股股票（证券简称：深康佳A；证券代码：000016）于2024

年8月6日、2024年8月7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局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全

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局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局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于2024年7月9日披露了《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4-33），本次业绩预

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截至目前，本

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应修正的情况。

（三）《证券时报》等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为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四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

2024-038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划关闭拆除本部

4.3

米焦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基于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和自身发展的整体规划，计划

关闭拆除本部4.3米焦炉。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闭拆除4.3米焦炉的背景

（一）遵照国家和省、市政府产业政策、环保要求，关闭拆除4.3米焦炉

公司于2024年8月6日收到韩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4.3米焦炉拆除工作的通

知》（简称《通知》），主要内容为：为严格贯彻落实《陕西省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

告整改方案》及《韩城市炭化室高度4.3米焦炉拆除工作方案》，确保2024年10月底前完成炭化室4.3米

焦炉拆除工作，要求公司在2024年10月底前完成炭化室4.3米焦炉拆除的整改工作；支持公司在除4.3米

焦炉外现有产能规模内，保持4.3米焦炉化工产品生产线，实施后续升级改造项目，使公司尽快平稳过渡，

恢复正常生产。

（二）不断完善、优化公司发展战略，持续进行焦化升级改造

公司于2003年开始建设120万吨/年焦化项目，采用碳化室高度4.3米的TJL4350D型捣固焦炉，并利

用焦炉煤气联产甲醇、合成氨，倡导和率先实践了焦化行业循环经济模式。 2006年公司被列为陕西省循

环经济试点企业。

2009年，公司以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关小上大” 为契机，在韩城地区淘汰33条焦化生产线的背景

下，由控股子公司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了400万吨/年焦化技改项目，采用当时国内先进的

炭化室高度为5.5米的ZHJL-5552D�型捣固焦炉，采用干熄焦工艺，配套建设了国内首家LNG联产甲醇

装置，后续建设了合成氨/尿素装置，在经济效益、节能环保方面取得了很大的优势。

2018年，在国家能耗双控及煤化工行业厉行节能、减排的政策指导下，由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黑猫煤

化工有限公司建设了360万吨/年焦化项目， 采用当时国内先进的炭化室高度为7.3米的ZHJL7360顶装

焦炉，配套建设干熄焦装置、干熄焦余热发电项目及利用焦炉煤气年产30万吨甲醇、8万吨合成氨项目和

10万吨LNG项目，设备先进，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公司20多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不断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不断提升装备、装置的技术工

艺水平的过程。 因此，公司根据《通知》要求和自身发展整体规划，计划关闭拆除4.3米焦炉。

二、公司4.3米焦炉资产状况

截止2024年7月31日，公司4.3米焦炉相关装置的固定资产原值42,853.01万元，累计折旧32,991.64

万元，净值9,861.23万元（以上为公司内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以后期经审计的数据为准），此数据

未考虑后续的资产处置收入以及可能获得的政府补偿。

三、对公司的影响

1、从全国范围来看，鲁、豫、冀、晋等省份的4.3米焦炉已相继完成关闭拆除。公司关闭拆除本部4.3米

焦炉属于政策导向性拆除。 近两年，焦炭受到上游煤炭行业和下游钢铁行业双重挤压，在焦炭产品普遍

出现亏损的行业背景下，关闭拆除4.3米焦炉，对公司经营影响较小。

2、此次关闭拆除的4.3米焦炉产能占公司总产能的比例为13.6%，拆除后公司焦炭在产总产能将变

为760万吨/年。 近三年4.3米焦炉年均营业收入占公司年均总收入的11.7%。

3、公司本部4.3米焦炉关闭拆除后，为保证其化工装置的持续生产，公司将对新丰科技制气与化工产

品的生产工艺流程进行优化改造， 根据各化工产品的市场价格因素适时调整各产品的产量， 实现合成

氨、甲醇、BDO的效益最大化。

4、公司计划在现有产能规模下，实施部分产能先期升级改造。

5、为维护企业属地的社会稳定，公司将严格遵守《劳动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根据公司下属各企业

人力资源规划，尽最大努力做好人员分流、职工安置等工作。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8日

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

600894

编号：临

2024-034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注销的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

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并注销暨推动“提质增效重回报”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1）。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制度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4年8月2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

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一、2024年8月2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486,361,929 55.66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539,710 2.46

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280,000 1.86

4

富国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险－富国基

金国寿股份成长股票传统可供出售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3,380,939 1.53

5 广州维亚通用实业有限公司 11,074,315 1.27

6

富国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险－富国基

金国寿股份成长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9,800,124 1.12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8,081,000 0.92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内需驱动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7,885,400 0.90

9 广州花都通用集团有限公司 6,687,291 0.77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5,522,700 0.63

二、2024年8月2日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486,361,929 56.56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539,710 2.50

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280,000 1.89

4

富国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险－

富国基金国寿股份成长股票传统可供出售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13,380,939 1.56

5 广州维亚通用实业有限公司 11,074,315 1.29

6

富国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险－

富国基金国寿股份成长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可供出售）

9,800,124 1.14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8,081,000 0.94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内需驱动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7,885,400 0.92

9 广州花都通用集团有限公司 6,687,291 0.78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均衡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522,700 0.64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685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

2024-050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亲属短线交易情况说明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朱治国先生之配偶王筱

楠女士于2024年7月23日减持公司股票，而朱治国先生于2024年2月6日购买公司股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具体情况

经核查，朱治国先生及其配偶王筱楠女士于2024年2月6日及2024年7月23日的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

（股）

成交价格

（元/股）

成交/清算金额

（元）

朱治国 2024年2月6日 买入

24,300 2.06 50,058.00

95,800 2.09 200,222.00

7,900 2.16 17,064.00

48,100 2.22 106,782.00

王筱楠 2024年7月23日 卖出 18,800 2.87 53,922.23

上述交易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构成短线交易。 按照“最高卖价减去最低买价” 从严计算方法，本次

2024年2月6日及2024年7月23日构成短线交易价差收益：（最高卖价-最低买价）*短线交易股数=（2.87元/股-2.06

元/股）*18,800股=15,228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治国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7.7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王筱楠女士持有公司股票4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4%。

二、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采取的措施

公司获悉该事项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了解相关情况，公司对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和解决措施如下：

1、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

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以及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

形的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

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按照上述规定，相关短线交易所获收

益应归公司所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治国先生已将本次短线交易的价差收益15,228元上交至公司。

2、朱治国先生出具了《关于本人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函》，来函说明，本次短线交易行

为系对相关法律法规理解有误所致，对此表示歉意。 本次交易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不存在主观违

规的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谋求利益

的情形。

3、朱治国先生及其配偶王筱楠女士确认，公司已明确告知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同时承诺将自觉遵守股票

交易相关监管规则，包括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

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不发生因获知内幕信息而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行为等规定。

4、公司将以此为戒，持续加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组织相关培训活动，积极沟通并督促相关人员严格遵守规定，

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公司已要求所有董监高及其直系亲属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必须征得董事会办公室的意见，

尽量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三、备查文件

1、朱治国先生出具的《关于本人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函》；

2、公司收回短线交易价差银行凭证。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002685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

2024-051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收到江苏证监局警示函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朱治国先生于2024年8月6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证监局（以下简称“江苏证监局” ）出具的《关于对朱治国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4〕153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具体内容

“朱治国：

经查，你作为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你配偶王筱楠通过其账户买

卖公司股票，2024年2月6日买入176,100股， 成交金额374,126元，2024年7月23日卖出18,800股， 成交金额53,

922.23元，存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上述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你应当引以为戒，认真吸取教训，

切实加强本人及直系亲属的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严格规范交易行为，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并在收到本措施

决定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报送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

停止执行。 ”

二、相关说明

本次朱治国先生收到《警示函》的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江苏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朱治国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153号）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000410

证券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2024-35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8月7日（星期三）下午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7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7日9:15至2024年8月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主楼 B座822�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安丰收

6.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65名，代表股份1,044,

571,6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5908%。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与的股东共260名，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058％。公

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1.《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更新稿）》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6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0％；反对5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8％；弃权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6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0％；反对584,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8％；弃权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

2.《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各子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2.01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9,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99％；反对60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9％；弃权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9,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99％；反对604,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9％；弃权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

2.02�募集配套资金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9,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4％；反对6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3％；弃权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9,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4％；反对645,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3％；弃权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

2.03�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1％；反对64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4％；弃权9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1％；反对645,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4％；弃权9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

2.04�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2,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04％；反对65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5％；弃权9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2,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04％；反对650,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5％；弃权9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

2.05�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4％；反对64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4％；弃权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4％；反对645,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4％；弃权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

2.06�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33％；反对6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8％；弃权9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33％；反对644,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8％；弃权9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2.07�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4,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14％；反对64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7％；弃权9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4,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14％；反对645,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7％；弃权9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0％。

2.08�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1％；反对6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5％；弃权9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1％；反对64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5％；弃权9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2.09�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45,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5％；反对67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61％；弃权9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45,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5％；反对676,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61％；弃权9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4％。

2.10�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56,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4％；反对6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5％；弃权1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56,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4％；反对64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5％；弃权1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1％。

2.11�业绩承诺和补偿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2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5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5％；弃权1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2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55％；反对583,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5％；弃权1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

2.12�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9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16％；反对58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3％；弃权14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9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16％；反对581,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3％；弃权14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1％。

2.13�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8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66％；反对6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5％；弃权1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8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66％；反对626,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5％；弃权1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2.14�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64,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9％；反对63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7％；弃权1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64,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9％；反对631,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7％；弃权1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4％。

2.15�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58,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7％；反对6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6％；弃权1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58,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7％；反对639,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6％；弃权1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

2.16�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55,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5％；反对64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7％；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55,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5％；反对644,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7％；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2.17�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55,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5％；反对64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7％；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55,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5％；反对644,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7％；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2.18�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60,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6％；反对6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6％；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60,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6％；反对639,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6％；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2.19�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95,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46％；反对60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1％；弃权1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95,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46％；反对605,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1％；弃权1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2.20�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58,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1％；反对6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2％；弃权1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58,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1％；反对64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2％；弃权1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7％。

2.21�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0,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78％；反对58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1％；弃权12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0,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78％；反对589,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1％；弃权12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

3.《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59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1％；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591,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1％；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4.《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更新稿）》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9,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5％；反对5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7％；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9,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5％；反对59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7％；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5.《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

规定的议案（更新稿）》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0,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43％；反对59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4％；弃权1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0,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43％；反对591,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4％；弃权1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2％。

6.《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

管＞第十二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更新稿）》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1,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0％；反对5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7％；弃权1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1,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0％；反对59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7％；弃权1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2％。

7.《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1,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93％；反对6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5％；弃权1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1,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93％；反对629,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5％；弃权1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8.《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议案（更新稿）》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9,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5％；反对5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7％；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9,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5％；反对59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7％；弃权1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9.�《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更新稿）》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4,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03％；反对5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7％；弃权1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4,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03％；反对59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7％；弃权1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

10.�《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更新稿）》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7,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19％；反对59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7％；弃权1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7,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19％；反对590,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7％；弃权1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4％。

11.�《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68,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74％；反对6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2％；弃权1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68,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74％；反对629,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2％；弃权1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4％。

12.《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更新报告期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6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70％；反对62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3％；弃权12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6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70％；反对629,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3％；弃权12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7％。

13.《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议案（更新稿）》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51,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69％；反对6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4％；弃权13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51,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69％；反对634,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4％；弃权13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7％。

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85,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87％；反对5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4％；弃权1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85,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87％；反对599,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4％；弃权1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9％。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34,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1％；反对55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5％；弃权1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34,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1％；反对551,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5％；弃权1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

16.《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8,699,7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79％；反对5,738,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4％；弃权1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946,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028％；反对5,738,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33％；弃权1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9％。

17.《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3,893,8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1％；反对54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2％；弃权1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40,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32％；反对545,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4％；弃权1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指派赵程涛、冯宁律师进行了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并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24年7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备查文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七日

国科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国科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国科

天成”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4,485.647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4〕859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人” 、“国泰君安”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4,485.6477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为25.00%，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

份。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7,942.5908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97.1295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0.00%，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购数量

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即448.5647万股，且认购金额

不超过3,400万元；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有）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为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即224.2823万股（如本次

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

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预计认购金

额合计不超过16,000万元。 最终战略配售比例和金额将在确

定发行价格后确定。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11.9682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1,076.55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4年8

月14日（T+2日）刊登的《国科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

明确。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

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4年8月9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网址https://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2024年8月2日（T-6日）

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

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中国金融新闻网，

网址 www.financialnews.com.cn； 中国日 报网 ， 网 址 www.

chinadaily.com.cn）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国科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8日


